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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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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

第1頁，共1頁

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吳金庭

電話：(04)7222151-0434

電子信箱：e630014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新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2014032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說明(1個電子檔)(0140323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「學校事務、活動涉及個人資料得否公開（利

用）流程及說明」乙份，請參考運用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2年5月2日臺教資(四)字第1020017090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幼兒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社會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國民教育科、本府

教育處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及課程發展科、本府教育處

體育保健科、本府教育處體育設施科、本府教育處鄭玫芳督學、本府教育處陳勝

章督學、本府教育處張淑珠督學、本府教育處汪康宜督學、本府教育處余昌哲督

學、本府教育處葉香汝督學 2013-05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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